24小時自動傳真回覆系統：0800-077-056

業務諮詢專線：02-8787-5442

         供缺貨查詢：02-8787-5442

日期：    月    日【       月業績】 合 併 訂 單 總 表 明 細
★傳真請於4小時後，致電0800-077056按“ 2 ”查詢功能即可確認傳真。
★請特別注意：     
若訂單資料有問題時，將以下列方式處理：

1.如訂貨人為基礎顧客時，將直接以建議售價輸入計價，故請於訂貨前確認個人之訂貨身份是否為基礎顧客。

2.如有訂貨人因入會文件不齊而無法訂貨時，將直接刪除該訂貨人之訂單，故請於訂貨前確認訂貨人於加入時文件是否已齊全。

3.為保障信用卡付款人之權益，聯絡人必須等於付款人且為美樂家會員。
   ★隨同本訂單計有:傳真恢復優惠顧客資格       份，補文件       份，共      人一起合併，共      張合併訂單，此為第        張
聯絡人(身分證字號)：                   姓 名：                    聯 絡 電 話：(M)               、(H)               
收貨人 (身分證字號)：                   姓 名：                    聯 絡 電 話：(M)               、(H)               

     送 貨 地 址：                                                                      送 貨 時 間：□上午 □下午 □晚上 
付款方式: □現 金（限生活館現 場 繳 交）        □ 貨 到 收 款－ 現 金 ( 僅 限 每 月20 日 前 之 訂 單)          □ 信用卡(請填寫下欄框內授權資料)
	本人授權美商亞洲美樂家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使用本人之信用卡支付以下訂購人之消費貨款 (以美樂家公司系統金額為主)，無任何異議。            

持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發卡銀行:                               銀行  
信用卡卡號（共16碼）：  　　　   　－　　 　  　－　 　　  　－　　 　  　         有效期限 ： 　      月20 　     年     持卡人簽名：                    　　   (同信用卡背面簽名)  


· 請注意： 1.合併訂單恕不接受華南銀行和郵局扣款；使用郵政劃撥及電匯付款請先以0800-077-055電話訂貨。

             2.郵寄兌換消費回饋每人需另外加收65元處理費，並請將兌換之商品另外清楚標示。
             3.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一經使用訂購產品，均應按所示之全部金額，付款予發卡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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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總金額：             元＋運費：        元＝整份合併訂單總計：                元

      (本訂單之點數及金額請自行加總，若未填寫或計算錯誤，均以公司電腦輸入之加總金額及點數為準)                                                99/02製表              






